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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為專業儀器代理商，專供應醫美診所、美容院等市場所需，最新美容儀器。本公司有如下意見： 
 
1．過渡性「美容儀器」的表列安排：本公司不贊成把美容儀器只擱置在「過渡性 5 年列表」分類，

政府原意是規管醫療儀器，但卻要把美容儀器列入規管範圍，參考許多國家的確有規管「醫療儀器」

法例，對於美容儀器並不須規定，或另排在另一條隊伍，例如歐盟，醫療儀器有 Medical CE，美容儀

器則歸 CE 類。在星加坡美容儀器入口則不需登記。香港政府現時要把所有美容儀器，一併歸納「醫

療儀器」來規管，可說是不切實際，自然有些美容儀器並沒法符合「醫療儀器註冊規格」，把這些只

在美容院使用的儀器作表列，還要 5 年申請續期，讓業界非常擔心此類儀器沒法恆常使用，而我們儀

器代理商亦無所適從，如何進行投資選擇，導致市場非常混亂。本公司強烈要求，必須把不能歸入「醫

療儀器」類別的美容儀器，確立特定屬性的「非醫療儀器」歸類，並不是短期性「過渡性表列安排」，

否則，只應把真正醫療儀器納入規管範疇。   
 
2．歡迎政府充份考慮行業意見，不限定醫療儀器使用者資格，這點對美容行業的發展非常重要。香

港是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國際儀器服務中心，儀器操作人員接受高水平的培訓，卻未被政府認可。長

遠而言，必須大力推動儀器操作人員認可培訓計劃，成立政府認可儀器專業培訓機構，並頒授操作者

認證，為美容行業培養專業人才，才真正幫助美容行業發展下去。 
 
3．支援美容行業發展方面，政府指出一貫支援措施，包括工貿署各項中小企業貸款或支援計劃，並

非專為美容業經營者而設，所以政府未有支持美容行業發展的任何計劃。相反，邱騰華局長卻標纖美

容行業為「不良份子」，一方面已提出「強制性冷靜期」立法諮詢，另一邊箱，銀行把美容院的信用

咭銷售還款期由 60 日延長至 120 日，90 日延長至 180 日不等，經商局此舉不但沒有幫助美容行業發

展，卻聯同銀行打擊美容業。這樣對美容業極度不公平，嚴重威脅美容業的生存發展。政府必須重新

思考是否必要立法？如何協助美容業回復正軌？發展產業經濟，這是政府的責任。 
 
4．政府強調支援美容業的持續培訓，資歷架構等人才系統，但美容業技術日新月異，資歷架構的培

訓計劃必須與時並進，有必要增加新儀器技術的課程內容。 
 
總括而言，美容行業持份者眾，服務多元化涉及好多範疇，其特色以婦女就業為主，新技術資訊要求

快，市場增長迅速，政府必須為美容業制定長遠發展策略，容許自由市場主導，培訓專業人才，美容

業才得以健康發展。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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